
皇仁舊生會中學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 

 

前言 

1. 本校參考教育局於 2013 年 9 月所發出的相關指引，並因應本

身的情況，制訂校本機制及程序，以便迅速有效地處理日常接

獲的意見和投訴，及回應投訴人的合理訴求。  

2. 本機制及程序由校方聯同辦學團體制定，及已諮詢持分者的意

見，確保機制及程序具透明度及認受性。並期望透過建立良好

的溝通文化及適時完善處理投訴機制，提高學校管治的公信

力。 

3. 相關機制亦已透過學校網頁、家長通告、教職員會議、家長教

師聚會等讓家長及教職員知悉程序的內容。  

 

第一章：適用範圍 

1. 本指引適用於處理家長、學生及公眾人士以合理的途徑及方式

提出與學校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的投訴。 

2. 本指引並不適用於處理下列類別的投訴： 

 與已展開法律程序有關的投訴 

 屬其他團體/政府部門權力範圍 

 受其他條例或法定要求規管的投訴，如貪污舞弊、欺詐、

盜竊等 

 由學校員工提出的投訴 

3. 本校一般不受理下列類別投訴： 

 匿名投訴 

 非由當事人親自提出的投訴(與學生相關的投訴，可由家長

/監護人提出 ) 

 投訴事件已發生超過一曆年 

 資料不全的投訴 

4. 在處理投訴時，本校會參照教育局、廉政公署及其他法定部門

/機構相關通告、指引及實務守則，以確保符合有關方面的要

求。 

 

第二章：處理投訴的原則 

1. 即時迅速處理 

 前線人員（即教職員）接獲查詢/投訴後，應直接處理或交

由相關組別從速處理。 

 如事件經由媒體轉介或報道，校長會 

- 指派專責發言人 



- 盡快在一、兩天內向公眾作出回應或澄清  

- 盡可能讓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知悉事件發展。  

2. 機制清晰透明 

 校方聯同辦學團體制定本指引。 

 本校已徵詢教師和家長的意見。 

 本指引亦已透過學校網頁、家長通告、教職員會議等讓家長

及教職員知悉程序的內容。 

 本校會定期檢討本指引，並作出適當的更新。  

3. 處事公平公正 

 在展開調查工作前或在適當情況下，專責人員及相關人士均

須向校方申報利益。 

 被投訴的人員不會參與調查工作及接觸任何與個案相關資

料。 

 任何投訴不會影響投訴人或相關人士的權益及以後與學校

的溝通與聯繫。 

 如有需要，本校會邀請獨立人士參與處理投訴或上訴工作。 

 

第三章：處理投訴程序 

學校處理投訴流程分為 

 簡易處理程序 

 正式調查投訴程序 

除非有關人士指明提出正式投訴，在一般情況下，負責人員可先

透過簡易處理程序處理。 

1. 簡易處理程序 

 學校在接獲公眾查詢、意見或非正式投訴，不論以口頭或書

面形式提出，前線員工先辨別事件的性質及採取相應措施。

一般來說，如有關事件毋須蒐證調查或當事人沒有要求正式

書面回覆，前線員工可按簡易處理程序處理。 

 前線員工應細心聆聽，理解及澄清當事人的想法和要求，如

事件輕微，應盡可能提供協助及所需資料，或盡快就當事人

所關注的事項作出回應及協助解決有關問題。  

 如有需要，可安排負責有關事務的教職員與當事人直接對話

或會面，交代學校的立場，澄清誤會，釋除疑慮或解開心結。 

 前線員工或負責有關事務的教職員宜於接獲或轉介個案後

兩個工作天內初步回應當事人。 

 如有需要，前線員工應尋求協助，轉交校內專責人員或較高

級人員處理，務求盡快跟進及解決問題。視乎個案的性質，

校長可決定是否直接介入處理。 

 透過簡易處理程序跟進的個案，一般可以口頭回覆，如有需



要也可作簡單的書面回覆。有關個案無需正式存檔，處理事

件的人員應以日誌形式摘錄要點，以供日後參考。  

2. 正式調查投訴程序 

當校方已盡力嘗試透過簡易處理程序解決問題，但有關人士仍

不接受校方回應或問題仍未解決，校長可啟動正式調查投訴程

序(包括上訴機制)，處理有關個案。調查及上訴的安排簡述如

下： 

 調查階段： 

 校長委任專責人員負責調查及回覆。 

 專責人員發出通知書，確認收到投訴及徵求投訴人索取

資料，並通知投訴人負責處理投訴人員的姓名、職銜及

電話。 

 專責人員聯絡或約見投訴人及其他相關人士，以處理相

關投訴。 

 專責人員於兩個月內完成調查及以書面回覆投訴人調

查結果。 

 上訴階段 

 若投訴人不接納結果，並能提供新證據或足夠理據，須

於覆函發出日期起計 14 天內書面提出上訴。 

 校長會委派另一組人員處理上訴及回覆。 

 校方將於兩個月內完成調查，並書面回覆投訴人上訴結

果。 

 調解紛爭 

 如有需要，校方會考慮邀請獨立 /專業人士調解。 

 回覆投訴/上訴 

 書面投訴以書面回覆，口頭投訴則視乎個案情況而定。 

 紀錄投訴/上訴 

 專責人員應保存經正式調查程序處理的個案記錄，包括

來往書函、會面記錄及調查報告等。  

 學校亦會貯存簡易處理程序及正式調查程序處理的投

訴及上訴案統計數據。 

 適當跟進 

 學校會檢討相關政策或處理方式，並建議適當措施，防

止同類事件。 

 負責人員應通知當事人校方的跟進行動及結果。  

 

第四章：處理投訴安排 

1. 專責人員 

 校長根據個案性質，委任專責人員/小組處理投訴。 



 如有需要，辦學團體可成立專責小組，調查某些特別投訴

個案，成員可包括校董會成員、獨立人士如社工、心理學

家、與個案無關的家長或教師。  

 處理學校投訴各個階段負責人員的安排如下： 

涉及對象 調查階段 上訴階段 

教職員 主任 副校長 

副校長 校長 

校長 校監或校董會授權人

士 

校長 校監 辦學團體專責人員 

法團校董會調查小組 校監/法團校董會上訴

小組 

校監/法

團校董會 

辦學團體專責人員 /專

責小組 

辦學團體專責人員 

2. 資料保密 

 所有投訴內容及資料絶對保密，只供內部 /有關人員查閱，

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負責人員不得披露或公開談論個案。 

 學校因處理投訴而需收集個人資料，或收到當事人索取有

關個案的資料 /記錄時，須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清

晰說明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及有關資料只用於處

理投訴或上訴個案。 

 在與相關人士會面前，申明可否由其他人陪同出席及是否

禁止錄音錄影，並提醒投訴人雙方均須遵從《個人資料 (私

隱)條例》(第 486 章)附表所載的保障資料原則，確保在對

話中不會未經授權而洩漏了第三者的個人或其他資料。  

3. 跟進檢討 

學校會定期檢討處理投訴政策及向法團校董會報告處理學校投

訴情況。 

4. 支援培訓 

學校會提供適當的支援及培訓，協助員工有效處理查詢投訴；

預防及處理投訴技巧。 

 

第五章：覆檢投訴 

1. 若個案經調查和上訴階段處理後，仍然未能解決，投訴人或學

校可要求教育局成立「學校投訴覆檢委員會」，覆檢個案。 

2. 覆檢委員會由教育局成立。 

3. 學校在上訴覆函內通知投訴人，如不接受上訴調查結果或處理

方式，投訴人可在覆函發出日期起計十四天內，向教育局書面

提出覆核申請。 



4. 有關覆檢程序，投訴人可參閱載於教育局網頁的學校處理投訴

指引，或直接向教育局查詢。 

 

第六章：處理不合理行為 

1. 投訴人的不合理行為一般包括以下三大類 : 不合理的態度或行

為、不合理的要求及不合理的持續投訴。學校會按本章第 3 點

跟進不合理的行為，以確保學校運作不受影響。 

2. 一般情況，校長負責界定投訴人的行為是否不合理及決定所採

取的措施。如投訴涉及校長，則由校監或法團校董會作出決定。 

3. 學校處理投訴人各種不合理行為時，會考慮下列教育局指引所

列建議： 

3.1 不合理的態度或行為 

- 任何不合理的態度或行為，包括暴力、威嚇、粗言穢語

及帶攻擊或侮辱性的行為或語言，無論是親身或經由電

話/書面表達，均不能接受。處理人員應表明不接受不

合理的態度行為，並要求對方改變態度及停止有關行

為，如對方依然故我，在發出警告後，處理人員可以終

止與投訴人的會面或談話。  

- 處理投訴人員應時刻提高警覺，並採取適切措施保護自

身安全。 

- 校方賦權處理投訴人員，如投訴人的行為對負責人員的

人身安全構成即時威脅或損害其切身利益時，他們可就

當時情況，決定終止與投訴人的會面或談話及請投訴人

離開會面地點。在緊急或有需要的情況下，校方會採取

適當果斷行動，例如報警或採取法律行動。  

3.2 不合理的要求 

- 如果投訴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對學校產生不良的影

響，例如妨礙學校的運作或服務；或其他持分者受到投

訴人不合理行為影響，本校會考慮限制投訴人與學校接

觸，包括規定投訴人與學校人員聯繫的時間、次數、日

期、時段及溝通的方式（例如到校前須預約、以書面方  

式表達意見、與指定人員聯絡等  ）。校方必須書面知會

投訴人有關安排及處理程序。  

- 如投訴人的不合理行為有所改善，本校會重新考慮是否

需繼續執行有關限制。如本校決定仍維持限制，會定時

檢討有關限制條件。 

3.3 不合理的持續投訴 

- 面對不合理的持續投訴，如本校已按既定的調查及上訴

程序，詳細審查及妥為處理個案，並已就投訴的調查結



果，向投訴人作詳細及客觀的書面解釋，負責人員可決

定應否限制或停止與投訴人的接觸，並終止處理有關個

案。 

- 負責人員應以堅決肯定的態度，令投訴人明白本校已就

事件作出最終裁決，不會改變有關決定，以免投訴人對

投訴結果產生不合理期望。  

- 如收到無理的重複投訴，學校可發出「回覆卡」， 指示

投訴人參閱校方之前給予的回覆，並重申校方不會再就

同一事件作覆或與投訴人聯絡。  

 

第七章：結語 

本校會以清晰明確、公開透明、簡明易用、公平公正、資料保

密及持續完善的原則處理查詢/投訴，以確保公眾查詢/投訴得到

妥善處理。學校會與各持分者保持良好溝通，繼續維持緊密的夥

伴關係，以提升學校的專業服務水平。 


